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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关于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致：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17 年年度股东大会（以下

简称“本次股东大会”）于 2018 年 6 月 29 日 9:00 在上海钦江路 99 号上海海悦酒店

2 号楼 2 楼 A 厅召开，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委托，指

派余蕾律师、毛一帆律师（以下简称“本所律师”）出席会议并见证。现依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

简称《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工

作指引（试行）》和《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

程》）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所律师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以下简称“中国”，仅为本法律意见书之目

的，不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现行法律、法规的规定

对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是否合法及是否符合《公司章程》、出席会议人

员资格的合法有效性和股东大会表决程序的合法有效性发表法律意见。 

  在本法律意见书中，本所仅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发生的事实及本所律

师对该事实的了解，并仅就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程序所涉及的中国相关法律问题发表

法律意见，而不对香港法律、证券交易所规则或中国法律之外的任何法律问题发表

意见。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本次股东大会之目的而使用，不得用于其他任何目的或用

途。 

基于上述，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

范和勤勉尽责精神，本所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公司已于 2018 年 5 月 12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发布了《关于召开 2017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于 2018 年 5 月 31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发布了

《关于 2017 年年度股东大会增加临时提案的公告》，于 2018 年 6 月 12 日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上发布了《关于 2017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延期及变更现场会议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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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公告》，该等股东大会通知及公告载明了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会议方式、会

议议程、会议议题、出席对象、出席会议股东的登记办法及会议联系方式、有权出

席本次会议股东的股权登记日及其可授权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并参加表决的权利、

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等其他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其中网络投

票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网络投票系统进行，其中： 

（1）本次股东大会于 2018 年 6 月 29 日 9:00 如期在上海钦江路 99 号上海海

悦酒店 2 号楼 2 楼 A 厅召开，经审查，本次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内容与会议

公告一致。 

（2）本次股东大会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

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 9:15-9:25，9:30-11:30，

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 9:15-15:00。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国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 

二、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资格的合法有效性 

根据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股东签名（及股东授权委托书）及上海证券交易

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资料显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股东（或其委托

代理人）共 56 名，代表公司股份 10,131,001,55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68.8005％。 

经验证，上述股东及委托代理人参加会议的资格均符合中国法律法规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 

三、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 

经本所律师见证，本次股东大会审议并表决了《关于召开 2017 年年度股东大

会的通知》、《关于 2017 年年度股东大会增加临时提案的公告》中载明的全部议

案。 

四、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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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均由出席会议的股东（或其委托代理人）以记名投票

的方式对列入本次股东大会通知中的所有议案逐项进行了表决，并按《公司章程》

规定的程序进行了监票，当场宣布表决结果；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

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 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

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 9:15-15:00，网络投票截止后，上

海证券交易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负责合并统计参加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的 A 股

股东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表决结果，并将上述表决结果交给公司，由公司负责合

并统计了参加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的全部公司股东的表决结果。 

根据现场投票表决结果和网络投票表决统计结果，各项议案的表决结果如

下： 

1、审议关于公司 2017 年年度报告的议案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全体股东 10,131,001,550 9,531,367,226 259,400 599,372,924 94.0812% 

 

2、审议关于公司 2017 年度董事会报告的议案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全体股东 10,131,001,550 9,531,339,226 287,400 599,372,924 94.0809 % 

 

3、审议关于公司 2017 年度监事会报告的议案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全体股东 10,131,001,550 9,531,339,226 287,400 599,372,924 94.0809 % 

 

4、审议关于公司 2017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全体股东 10,131,001,550 9,531,339,226 287,400 599,372,924 94.0809 % 

 

5、审议关于公司 2017 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全体股东 10,131,001,550 9,531,239,386 424,100 599,336,064 94.0800% 

 

6、审议关于续聘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担任公司 2018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全体股东 10,131,001,550 9,531,441,486 259,400 599,298,664 94.0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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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审议关于提请股东大会确认 2017 年度董事、监事薪酬及批准 2018 年度董

事、监事薪酬额度的议案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全体股东 10,131,001,550 9,531,341,486 325,300 599,332,764 94.0810% 

 

8、审议关于投保董监事及高管责任保险的议案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全体股东 10,131,001,550 9,531,039,826 589,400 599,370,324 94.0780% 

 

9、审议关于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全体股东 10,131,001,550 9,944,286,694 186,663,656 51,200 98.1570% 

 

10、关于公司拟在银行间市场注册发行中期票据和超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全体股东 10,131,001,550 9,531,387,786 315,700 599,296,064 94.0814% 

 

11、审议关于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为上海电气上重碾磨特装设备有限

公司提供 30,000 万元的担保的议案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全体股东 10,131,001,550 9,372,147,535 159,553,351 599,298,664 92.5096% 

 

12、审议关于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为上海电气南通国海环保科技有限

公司提供 5,000 万元的担保的议案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全体股东 10,131,001,550 9,372,147,535 159,513,351 599,338,664 92.5096% 

 

13、审议关于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为上海电气上重铸锻有限公司提供

45,000 万元的担保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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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全体股东 10,131,001,550 9,372,147,535 159,513,351 599,338,664 92.5096% 

 

14、审议关于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为上海鼓风机厂有限公司提供

20,400 万元的担保的议案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全体股东 10,131,001,550 9,372,147,535 159,553,351 599,298,664 92.5096% 

 

15、审议关于上海电气风电集团有限公司为上海电气风电设备东台有限公司

提供 20,000 万元的担保的议案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全体股东 10,131,001,550 9,372,287,535 159,373,351 599,338,664 92.5110% 

 

16、审议关于上海电气风电集团有限公司为上海电气风电设备河北有限公司

提供 10,000 万元的担保的议案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全体股东 10,131,001,550 9,372,147,535 159,513,351 599,338,664 92.5096% 

 

17、审议关于上海华普电缆有限公司、上海电气输配电集团有限公司为上海

上缆藤仓电缆有限公司提供 5,000 万元的担保的议案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全体股东 10,131,001,550 9,372,287,535 159,373,351 599,338,664 92.5110% 

 

18、审议关于上海电气输配电集团有限公司为上海华普电缆有限公司提供

10,000 万元的担保的议案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全体股东 10,131,001,550 9,531,355,786 345,100 599,298,664 94.0811% 

 

19、审议关于 Koninklijke Nedschroef Holding B.V.为内德史罗夫紧固件（昆

山）有限公司提供 3,000 万元的担保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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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全体股东 10,131,001,550 9,372,147,535 159,553,351 599,298,664 92.5096% 

 

20、审议关于上海电气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为上海电气（集团）总公司下

属公司开具 5,200 万元的保函额度的议案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全体股东 10,131,001,550 709,268,130 159,553,351 599,298,664 48.3113% 

 

21、审议关上海集优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为上海集优（香港）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提供对外担保的议案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全体股东 10,131,001,550 9,531,174,386 526,500 599,298,664 94.0793% 

 

22、审议关于上海电气输配电工程成套有限公司为上海电气输配电工程成套

（马来西亚）有限公司提供 1,139.9 万林吉特（折合人民币约 1,830 万元）担保的

议案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全体股东 10,131,001,550 9,372,147,535 159,553,351 599,298,664 92.5096% 

 

上述第 1-8 项、11-22 项议案为普通决议案，其中，除第 20 项议案未通过外，

其余议案已得到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2 以上通过，第 9 项及第

10 项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得到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2/3 以上

通过。上述议案中第 20 项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上海电气（集团）总公司

已回避表决。 

本所律师认为，上述议案审议的表决票数符合《公司章程》规定，其表决程

序符合中国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 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等均符合中国

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合法、有效。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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